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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

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A座27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侯巍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1,814,631,77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0.550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162,474,24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30%；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652,157,5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167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6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14,331,

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49%。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媒

体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339,554 99.9839 68,010 0.0037 224,210 0.0124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039,140 99.7444 68,010 0.0595 224,210 0.1961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339,554 99.9839 68,010 0.0037 224,210 0.0124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039,140 99.7444 68,010 0.0595 224,210 0.1961

3、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履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339,554 99.9839 68,010 0.0037 224,210 0.0124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039,140 99.7444 68,010 0.0595 224,210 0.1961

4、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339,554 99.9839 68,010 0.0037 224,210 0.0124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039,140 99.7444 68,010 0.0595 224,210 0.1961

5、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372,454 99.9857 259,320 0.0143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072,040 99.7732 259,320 0.2268 0 0.0000

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6.01�与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关联

交易。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公司控股股东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140,374,

242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674,170,822 99.9871 86,710 0.0129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244,650 99.9242 86,710 0.0758 0 0.0000

6.02�与公司5%以上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联交易。在审议

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60,657,316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453,887,748 99.9940 86,710 0.0060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244,650 99.9242 86,710 0.0758 0 0.0000

6.03�与公司5%以上股东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联交易。 在审

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有限公司、山西省

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有的255,499,050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559,046,014 99.9944 86,710 0.0056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58,014,456 99.8508 86,710 0.1492 0 0.0000

6.04�与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在审议该子议案时，无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545,064 99.9952 86,710 0.0048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244,650 99.9242 86,710 0.0758 0 0.0000

6.05�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与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情形的关

联自然人及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它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

股东吕梁国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1,275,003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03,270,061 99.9952 86,710 0.0048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2,969,647 99.9159 86,710 0.0841 0 0.0000

6.06�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与过去或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6.3.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的关联交易。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长治市财

政保障中心所持有的9,100,000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05,445,064 99.9952 86,710 0.0048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5,144,650 99.9176 86,710 0.0824 0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545,064 99.9952 86,710 0.0048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244,650 99.9242 86,710 0.0758 0 0.0000

8、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

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545,064 99.9952 86,710 0.0048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244,650 99.9242 86,710 0.0758 0 0.0000

9、审议通过《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545,064 99.9952 86,710 0.0048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4,244,650 99.9242 86,710 0.0758 0 0.0000

10、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14,271,764 99.9802 360,010 0.0198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13,971,350 99.6851 360,010 0.3149 0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结果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807,002,745 99.5796 7,629,029 0.4204 0 0.0000 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6,702,331 93.3273 7,629,029 6.6727 0 0.0000

注：总表决情况表中的“比例” ，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表中的“比例” ，指中小投资者对每项提案

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林雅娜、曹江玮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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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2年5月20日收到监事王玉岗先

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王玉岗先生因工作原因，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王玉岗

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玉岗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玉岗

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

生效。

王玉岗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

予的职责，为公司经营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公司监事会谨向王玉岗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4��������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2

优先股代码：140006��������优先股简称：牧原优01

债券代码：127045��������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2022年5月1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

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2年5月20日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4名，代表199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162,

939,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305％。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名，代表47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872,

336,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702％；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2名，

代表152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90,603,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3％。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04,091,7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王静迪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视频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7,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7％；

反对296,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72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7％；

反对296,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72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三）《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6,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6％；

反对296,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6,82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四）《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6,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6％；

反对297,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82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五）《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92,316,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672％；

反对70,122,7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2170％；弃权500,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六）《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831,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6％；

反对54,4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7％；弃权53,76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3,983,53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44％；反对54,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9％；弃权53,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7％。

（七）《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2,571,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22％；反

对243,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1,813,7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195％；反对243,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05％；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八）《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55,098,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23％；

反对242,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3,849,1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02％；反对242,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9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九）《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33,452,3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677％；

反对29,359,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82％；弃权127,82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4,604,69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3032％；反对29,359,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47％；弃权127,

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20％。

（十）《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6,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6％；

反对297,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72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3,668,5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08％；反对297,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78％；弃权125,72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13％。

（十一）《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10,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7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十二）《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09,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7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十三）《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09,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十四）《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10,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十五）《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07,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78％；

反对88,130,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64％；弃权500,7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十六）《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10,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十七）《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09,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十八）《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10,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十九）《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2,846,6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516％；

反对89,457,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283％；弃权635,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01％。

（二十）《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10,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7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二十一）《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09,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7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二十二）《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

反对88,110,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弃权500,6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55,75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6113％；

反对106,683,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729％；弃权500,7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6,907,7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4.7527％；反对106,683,2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5.0826％；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4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830,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6％；

反对108,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4％；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3,983,0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643％；反对108,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57％；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五）《关于调整向关联股东借款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9,693,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349％；反

对3,226,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5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6,533,4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237％；反对3,226,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763％；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二十六）《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4,363,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96％；

反对88,07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46％；弃权500,74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5,515,4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0.8718％； 反对88,075,5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635％； 弃权

500,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47％。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王静迪律师视频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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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21,542股。本次回购计划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5,321,

760,424元。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以上变更后的公司股本以2022年4

月28日股本情况为基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

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

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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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秦英林先生的通知，获

悉秦英林先生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秦英林 是

10,350,000

股

0.50% 0.19% 否 否

2022-5-1

8

2023-5-1

8

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

秦英林 是

66,000,000

股

3.16% 1.24% 否 否

2022-5-1

9

2023-4-6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融资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本公告中的股份比例按照2022年5月19

日公司总股本5,322,083,560股计算。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秦英林 2,086,287,906 39.20% 186,410,000 262,760,000 12.59% 4.94% 0 - 0 -

牧 原 实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684,812,822 12.87% 147,889,400 147,889,400 21.60% 2.78% 0 - 0 -

钱瑛 64,445,240 1.21% 0 0 0 0 0 - 0 -

合计 2,835,545,968 53.28% 334,299,400 410,649,400 14.48% 7.72% 0 - 0 -

注：因四舍五入，上述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三、 其他说明

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

还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

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

险。

四、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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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2021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广州鹏辉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鹏辉能源精英创享计划”（草案）》（以下简称“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可转债转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具体如下：

1、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0月26日，即募集资金划

至发行人账户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1年4月26日

至2026年10月19日止）。2021年4月26日至2022年4月20日，公司可转债共计转股14,654,192股。

2、由于3名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已不符合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2,334股。

3、由于7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已不符合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 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69,600股。

4、 由于20名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在部门KPI＜80分且≥ 60分、个

人KPI�≥ 60分，公司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9,164股。

综上， 公司总股本将由41,898.9970万股增加至43,353.3064万股，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41,

898.9970万元增加至43,353.3064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0）。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变更，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

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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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概况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限的第

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股票合计数量为629.20万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2年4月2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回购注销第三

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上述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70,161,228股变更为763,869,

228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770,161,228元减至为人民币763,869,228元。

二、债权人通知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该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同时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联李东路8号赛为大楼

16楼会议室。

2、申报时间：2022年5月20日起45天内（9:3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

3、联 系 人： 吴金铮

4、联系电话： 0755--86169980

5、传真号码： 0755--86169393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8

2022年 5 月 21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